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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1-059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 

农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

转让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相应股东借款，本次

交易涉及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462,817,435.87元。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是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为光明生态岛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兄弟企业，交易双方互为关联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实施所需履行的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在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

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已回避表决；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独立董事已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协议转让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意义：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市场形势复

杂变化下的经营策略，有利于公司当前快速回笼投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未来资源布

局提供动力，有利于更好的实现企业长期的合理平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经初步测算，如本次交易完成，预计将实现归属

母公司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1.7亿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以注册会

计师年度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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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光明

地产”）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方式，向关联方光明生态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下称“生态岛公司”、“受让方”）转让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

小镇农场有限公司（下称“东平小镇公司”）100%股权及相应股东借款，本次交易涉及合

计金额为人民币 1,462,817,435.87 元，分为三部分：（1）小镇公司 100%股权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方式，股权价格为以国资评估备案确认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158,138,425.80 元；（2）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相应股东借款人民币 1,159,017,015.73

元；（3）审计评估基准日后至股权转让交易日前，提前归还银行贷款以解除上市公司相

应担保责任而形成的相应股东借款人民币 145,661,994.34 元。受让方还需承担自审计评

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日期间全部或有新增股东借款的全部本息。 

截止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内，除已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

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开展审计评估。 

公司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0月 31日为基准日，分别对东平小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目前审计、评估工作均已

全部完成。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11月 1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

第 ZA15820号）《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9年

度至 2021年 10月》，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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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19日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1】第 2101

号）《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详见附件。 

2、履行国资备案。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6日签发了（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2100029）

《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本次评估已履行国资备案程序，详见附件。 

3、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百零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1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11月 29日 15: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董事 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沈宏泽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董

事会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

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1月 19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11月 29日 16: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超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召开

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监事

会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集

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尚须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在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已回避表决；

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在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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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后，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协议转让

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出让方是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为光明生态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兄

弟企业，交易双方互为关联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出让方： 

本公司。 

2）受让方： 

企业名称：光明生态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 04 月 26日 

营业期限：2019年 04 月 26日至无固定期限 

公司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林风公路 451号 2幢 

注册资本：6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卓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住房租赁，建筑材料的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业务状况：生态岛公司主要从事相关园区项目建设、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

业务。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生态岛公司总资产 1,257,533,118.38 元，净资

产-1,376,632,267.59元，2020年 1-12月营业收入 409,635.58元，净利润

-1,473,511,333.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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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光明食品集团”）占 100%。 

主要股东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光明食品集团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96,115,306,524.23 元，净资产 104,481,055,708.04元，2020年 1-12月营业收

入 155,747,922,349.16元，净利润 2,656,512,576.47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1）标的名称：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 

注册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林风公路 451号 1幢 

法定代表人：刘赜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花卉、苗木、果蔬、谷物的种植，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房地产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物业管理，品牌设计，包装设计，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停车

场（库）经营管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保洁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

询），旅游咨询，票务代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日用百货、花

卉、苗木、玩具、服装服饰、鞋帽、化妆品、珠宝首饰、家用电器、酒店设备、食用农产

品、通信器材、建材、针纺织品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水产养殖；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出版物批

发；出版物零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成立日期：2018年 05 月 22日 

经营期限：2018年 05 月 22日至 2048年 05月 21日 

2）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前的主要股东：本公司占 100%的股权。 

3）本次交易类别：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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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及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企业历史沿革 

1）成立情况 

东平小镇公司成立于 2018年 5月 22日，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整，由光明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和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根据东平小镇公司

《章程》，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5,000.00 50.00% 货币 

2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50.00% 货币 

 合  计 10,000.00 100.00%  

2018年 8月 1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5000万元，2019 年 1月 23

日，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实缴出资 5000万元。出资实缴到位后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5,000.00 50.00% 

2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5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2)第 1次股权转让 

根据《股东会决议》，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将 50%的股权转让给光明房地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20%的股权转让给光明房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 3,000.00 30.00% 

2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7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3)第 2次股权转让 

2021年 1月 20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崇明农场有限公司将所持全

部股权转让给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结构和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及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本次变更完成后，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至评估基准日未

发生变化。 

（2）企业经营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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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主要承担崇明东平光明小镇的开

发与经营。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坐落在崇明岛北沿中部，现域范围包括原市属的四个国营

农场（东风农场、长江农场、前进农场和前哨农场），总面积 119.7平方公里。东平镇得

名于东平林场，东平林场则是现在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2018年

4 月，崇明区成功申办第十届花博会，东平光明小镇作为花博会启动区的重点项目具有重

要的示范意义。东平光明小镇核心区，北至东风公路、南至中心小横河、西至沪崇高速（规

划）、东至林风公路，总规划面积 1.74平方公里。2020年 3月被评估单位光明食品集团

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以 65980万元竞得上海市崇明区花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2-01、

05-01、05-05、06-01、07-05地块，属于光明东平特色小镇一期开发项目。2020年 11月

24 日，东平小镇公司成立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花博酒店管理分公司，

主要从事酒店经营的业务。 

（3）股权投资情况 

截止基准日对外投资共 1家，明细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

例% 

表决权比

例% 

上海明博置业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上海市崇

明区 
10,000.00 100.00 100.00 

东平小镇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5日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明

博置业”），根据《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沪崇规划资源(2020)出让合

同补字第 10号)(沪崇规划资源(2020)出让合同第 6号(2.0)版)，2020年 6 月 18日，被评

估单位将崇明区花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2-01地块、05-05地块、06-01地块、07-05地块、

05-01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至被评估单位的全资子公司明博置业名下，2020年

6 月 29日，上海市崇明区花博园东平小镇 05-05、06-01地块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宗地用途为: 崇明区花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2-01地块为普通商品房，崇明区花博园配

套东平小镇 05-01地块为普通商品房，崇明区花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5-05地块为商办，崇

明区花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6-01地块为餐饮旅馆业用地、商业用地，崇明区花博园配套东

平小镇 07-05地块为商业用地。本次列入评估范围的存货开发产品，其主要建设的是花博

会配套工程。 

（4）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截止评估基准日，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107,235.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187.70 万元，

净资产为 4,048.29 万元。公司前两年及基准日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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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总资产 8,713.08 87,197.26 107,235.99 

负债 66.30 82,189.50 103,187.70 

净资产 8,646.78 5,007.76 4,048.29 

  

项    目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9,479.84 

营业利润 -763.38 -3,639.02 -960.57 

净利润 -763.38 -3,639.02 -959.47 

合并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10 月 

总资产 123,789.36 178,175.87 

负债 120,605.28 181,312.14 

净资产 3,184.08 -3,136.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3,184.08 -3,136.27 

 

项    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0.00 9,479.84 

营业利润 -5,462.70 -6,321.44 

净利润 -5,462.70 -6,320.3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462.70 -6,320.35 

上述 2019年、2020年数据摘自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度审计报告。

基准日数据摘自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A15820号。 

企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增值税率为 9%，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分别为流转税的 5%、

5%，所得税率为 25%。 

（5）交易标的资产及评估情况说明 

本次评估范围中委估资产主要为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其中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长

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等，具体情况如下： 

1）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及其他流动

资产等组成。其中，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存货开发产品对应的资产是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

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建设的上海市崇明区花博园东平小镇花博邨项目，具体包括临时建

筑、装修工程、小镇总体和红线外配套（项目地处崇明区东平镇，东至现状道路，南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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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沟渠，西至现状道路，北至东风公路。装修工程为被评估单位承租的房屋和土地，总体

为早期小镇一期发生的前期费、基础设施费、建安费用等开发费、红线外配套临电工程款、

信息通信工程款等）。 

存货评估明细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 账面金额 评估金额 增减值 

增值

率% 
备注 

1 花博邨配套项目（临建） 9218.68 192,783,841.95 196,851,757.88 4,067,915.93 2.11 交付使用 

2）非流动资产中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主要涉及全资子公司明博置业的项目情况：

相关情况参见上述“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及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3）股权投资情

况”。项目位于崇明区东平镇花博文化园区，周边主要为花博园及配套和空地，住宅聚集

度和人流量较劣，距崇明区政府约 18公里，周边最近的公交线路仅有南风线一条，距离

市中心人民广场约 102公里，交通条件较不便捷，基础设施齐全，距离商业区较远，公共

配套设施尚待完善，区域内有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周边环境景观较好。 

明博置业存货-开发成本中 02-01、05-01住宅开发地块尚未开发，用于放置容器苗；

07-05 商业地块也尚未开发，用于临时停车场；存货-开发产品中 05-05 商业办公地块和

06-01商业酒店餐饮地块上临时建筑已建设完工；无形资产为 05-05商业办公地块和 06-01

商业酒店餐饮地块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为 05-05 商业办公地块和 06-01 商

业酒店餐饮地块上已完工小镇客厅一期及花博村酒店一期保留建筑。 

存货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说明 建筑面积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1 02-01 地块   32,460.24  
 43,844.53   55,614.00   11,769.47  27% 

2 05-01 地块   31,664.52  

3 07-05 地块   12,730.06   3,819.14   4,278.59   459.45  12% 

4 05-05 地块 小镇客厅二期   189.15   189.15   -    0% 

  临时建筑  3,372.93   2,468.18   2,520.26   52.08  2% 

5 06-01 地块 临时建筑  19,678.00   29,322.86   29,941.60   618.74  2% 

合计    79,643.86   92,543.60   12,899.74  16% 

无形资产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用地规划性质 土地面积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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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5-05 地块 
商业≥50%， 

办公≤50% 
 63782（96 亩）   12,761.47   17,856.28   5,094.81  40% 

2 06-01 地块  商业（酒店餐饮）   46926（70 亩）   11,872.70   12,180.14   307.44  3% 

合计    24,634.17   30,036.42   5,402.25  22% 

固定资产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地块名称 用地规划性质 说明 建筑面积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

值

率 

1 05-05 地块 
商业≥50%， 

办公≤50% 

小镇客厅一期（含

保留建筑） 
 7,808.64   12,524.35   12,717.03   192.68  2% 

2 06-01 地块  商业（酒店餐饮）  花博酒店一期  5,239.84   24,931.71   24,528.65   -403.06  -2% 

合计     37,456.06   37,245.68   -210.38  -1% 

3）非流动资产中固定资产主要涉及设备类资产为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主要有电脑、

空调、电视、打印机、复印机、办公家具、厨房设备等。上述设备主要是在 2018年-2021

年之间购入，目前正常使用中。 

 (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独立第三方资

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 

2019年 11月公司协议收购东平小镇公司 70%股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月 30日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0153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1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东平小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9,373.07 万元，增值

率 0.33%。此时东平小镇公司尚未通过招拍挂获取相关土地，主要资产为货币性资产。 

2020年 10月公司协议收购东平小镇公司 30%股权，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6日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20)第 0245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0年 4月

30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东平小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8,715.11 万元，增值

率 6.14%。此时东平小镇公司已于 2020年 3月，以人民币 65980万元竞得上海市崇明区花

博园配套东平小镇 02-01、05-01、05-05、06-01、07-05地块，土地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

得，从土地拍卖成交日至评估基准日，土地的市场价格没有变化，土地价值按核实后的账

面值评估。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0月 31日，采用资产基础法，东平小镇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15,813.84 万元。本次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

内，崇明区因为举办中国第十届花博会，东平小镇公司下属明博置业拥有的上述地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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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配套环境及设施等，得到了较大投入与开发完善，土地价值有所提升。上述相关地块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参考周边可比案例修正后得出的土地价值提高导致土地有所增值，

导致本次评估值较此前有所增值，增值情况详见“（5）交易标的资产及评估情况说明”

中相关评估明细表。 

市场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

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就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等条件与待

估土地使用权进行对照比较，并对交易实例加以修正，从而确定待估土地使用权价值的方

法。采用市场法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公式如下： 

土地评估值＝比较实例宗地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

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本次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东平小镇公司全

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0月 31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1】

第 2101号）《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详见附件。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东平小镇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 40,482,885.89 元，评估价值

158,138,425.80元。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额 117,655,539.91元，增值率 290.63%。 

其中：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1,072,359,854.13 元，评估价值 1,190,015,394.04 元。同

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额 117,655,539.91元，增值率 10.97%。 

负债的账面价值 1,031,876,968.24 元，评估值 1,031,876,968.24元。无评估增减值。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评估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94,887.14 95,317.09 429.96 0.45 

2 非流动资产 12,348.85 23,684.45 11,335.60 91.79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0 20,907.37 10,907.37 109.07 

4 固定资产 2,348.85 2,774.56 425.71 18.12 

5 无形资产 0.00 2.52 2.52   

6 资产总计 107,235.99 119,001.54 11,765.55 10.97 

7 流动负债 103,187.70 103,187.70 0.00 0.00 

8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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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9 负债总计 103,187.70 103,187.70 0.00 0.00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048.29 15,813.84 11,765.55 290.63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公司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方式，向关联方生态岛公司转让公司下属

全资子公司东平小镇公司 100%股权及相应股东借款，本次交易涉及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462,817,435.87 元，交易合同尚未签署，交易双方拟作如下约定： 

1、东平小镇公司 100%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场协议转让方式，股权价格为

以国资评估备案确认的评估价值人民币 158,138,425.80 元，由生态岛公司于产权交割单

出具当日支付全部价款； 

2、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相应股东借款人民币 1,159,017,015.73元，在东平小镇公

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由生态岛公司通过支付至东平小镇公司或其下属全资子公

司明博置业，再由东平小镇公司或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明博置业归还本公司，生态岛公司还

需以上述方式，完成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日期间或有新增股东借款的全部本息的

支付； 

3、东平小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明博置业于 2021年 4月 14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崇明支行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28214000574），同时，

光明地产作为上述借款保证人，于 2021年 4月 14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崇明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8214000574101）。上述借款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1亿元，贷款期限为 2021 年 4月 14日至 2026年 4月 14日，截止至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0月 31日，明博置业在借款合同项下，已累计提款 145,661,994.34元，光明地产将

于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完成前，根据实际贷款提款额本息合计，通过股东借款至明博置业，

并由明博置业将上述贷款归还银行，并予以结清，以解除光明地产的全部相应担保责任，

上述全部相应股东借款由生态岛公司在东平小镇公司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前，由生态岛公

司通过支付至明博置业，再由明博置业归还本公司。 

4、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完成期间，东平小镇公司的经营性盈亏由生态岛公司

享有或承担。  

生态岛公司为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生态岛公司和光明食品集团的主要财务

指标详见“二、关联方介绍”之“（二）关联人基本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对受让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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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公司的付款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判断，认为生态岛公司具有支付本

次交易款项的能力，董事会同意该交易事项。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市场形势复杂变化下的经营策略，有利于公

司当前快速回笼投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未来资源布局提供动力，有利于更好的实现

企业长期的合理平衡发展。经初步测算，如本次交易完成，预计将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

润约为人民币 1.7亿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对公司净利润影响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

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东平小镇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明博置业的股

权。上市公司将不存在为东平小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东平小镇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理财、及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备案附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820号）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2019年度至 2021年 10

月》； 

2、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东洲评报字【2021】第 2101号）《光明房地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东平小镇农场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所涉及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3、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签发（备沪光明食品集团 202100029）《上海市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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